关于征集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合作伙伴的公告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伙伴（以下简称“合作伙伴”）征集工作已启动。有意向合作的企业或机构组织可以参加此次征集活动，并向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进口博览局”和“国展中心”）递交意向文件及本征集公告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具体公告如下：
　　一、征集内容
（一）征集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有意向成为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伙伴的企业或机构组织（以下简称“应征人”）。
（二）征集类别：金融、保险、运输、航空、饮品、食品茶歇、接待用车、礼品、家具家居、服装及消费品、办公耗材、寄递、新媒体、电商平台等行业。
（三）合作层级：高级合作伙伴、臻选合作伙伴、优享合作伙伴、特约合作伙伴、指定行业合作品牌及其他类型合作企业。
（四）权益回报：根据合作内容可享受进口博览局和国展中心授予的一系列相关权益。
1.合作期限：根据企业规模和行业特性，高级合作伙伴的合作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臻选合作伙伴、优享合作伙伴、特约合作伙伴、指定行业合作品牌的合作期限原则上为合同或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7年7月31日止。 
2.综合支持力度和资质评价，可获得相应层级称号如下：
①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高级合作伙伴”
②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臻选合作伙伴”
③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优享合作伙伴”
④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约合作伙伴”
⑤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指定行业合作品牌/服务商”
（五）本次征集活动不接受联合体应征。
　　二、征集条件
（一）应征人可向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提供资金支持、现金等价物（包括产品、服务和技术），具体如下：
（二）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相关许可；
（三）应征人应具备良好的品牌形象、商业信誉和业绩；
（四）应征人应具备较强的业务实力和技术能力；
（五）应征人近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具体参照“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
　（六）应征人承诺并保证，无论是否实质参加本次征集活动，都不会泄露任何进口博览局或国展中心认为将对本次征集活动产生实质影响的保密性信息，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对响应本征集公告或参加本次征集活动的行为进行商业性宣传，或者暗示与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计划存在任何关联。
　　三、征集程序
（一）进口博览局和国展中心发布征集公告后，有意向企业或机构组织可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伙伴工作小组就合作事项进行咨询；
　　（二）应征人向进口博览局和国展中心提交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伙伴应征意向文件（以下简称“意向文件”）；
　　1、意向文件格式文本的获取：意向文件的格式文本可在进博会官方网站（www.ciie.org）或发送邮件至wuyangfan@sinoexpo.cc获取。
　　2、意向文件的递交：
　　意向企业应于2026年8月31日17:00前（含），将电子版发送至wuyangfan@sinoexpo.cc。
（3） 进口博览局和国展中心根据意向文件提交的情况，根据支持能力与资质评价开展征集工作。
　　四、联系方式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伙伴工作小组
地  址：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1988号A座办公楼620
联系人：巫扬帆、谢艳婧
电  话：021-67008766、021-67008946
邮  箱：wuyangfan@sinoexpo.cc、xyj@sinoexpo.cc
五、保留权利
进口博览局和国展中心对本次征集活动相关事项拥有最终解释和决定的权利。
附件：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伙伴应征意向文件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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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伙伴
应征意向文件

一、应征人致函
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方发布的《关于征集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伙伴的公告》（以下简称“征集公告”），本企业，即【企业名称】，特此向贵方提交如下文件各一份：
1.本应征人致函
2.应征人信息表
3.应征人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本企业现就提交意向文件之相关事宜，自愿做出以下保证与承诺：
　　1.本企业为依据【国家或地区】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法律实体。本企业具有充分的权力、授权及法定权利填写、签署、提交申请文件，并已取得从事上述行为所必需的企业内部及其他合法有效的授权或同意。
2.本企业意向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提供【行业】行业【支持项目】的【产品/服务】支持，支持数量或价值不低于征集公告中列出的最低需求（如有）。
3.本企业已仔细阅读征集公告，并同意遵守。本企业在意向文件中提供的所有信息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本企业同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可为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支持计划相关之目的，无条件使用本企业在意向文件中所提供的全部信息，无论该信息是否具有保密性质。
　　4.本企业确认，意向文件的填写与提交系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了解、评估本企业之目的。是否选择本企业参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支持计划，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享有绝对、充分和最终的决定权。本企业承认并同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保留“接受或拒绝任何申请”的权力，并且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不会对上述行为承担责任，亦无义务向本企业解释其原因。
　　5.因搜集、获取、填写、递交意向文件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本企业自行承担。
　　6.如本企业最终未能成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伙伴，则本企业不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对此次提交意向文件的相关活动进行商业性宣传，或者暗示本企业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或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伙伴计划存在任何关联。
　　7.意向文件之签署人系经本企业合法授权之代表，其签署行为对本企业具有约束力。如因本企业未遵守上述声明与保证而给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造成任何损失，本企业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本应证人致函一经签署，立即生效，非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书面同意，不得因任何理由被撤回、撤销。
法人代表或授权签字人签字：                     
盖章：
日期：                              
*应征人致函填写须知：
请应征人按上述内容自行制作应征人致函，并请签字盖章后连同其他文件一并递交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二、应征人信息表
[bookmark: _Toc974314000_WPSOffice_Level1]（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文
	

	
	英文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机构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营业期限
	

	住所地
	

	经营范围
	

	公司网址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地址
	


法人代表或授权签字人签字：                      
盖章：
日期：                             
*应征人信息表填写须知：
　　1.应征人需提供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所提供信息如有虚假、隐瞒等情况，应征人自动丧失应征资格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损失。
　　2.请应征人按上述内容自行制作应征人信息表，并请签字盖章后连同其他文件一并递交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三、应征人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需加盖公章）　
（1） 营业执照或法人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
（2） 应征人近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的相关证明材料；（具体参照“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网站查询页面截图，截图须附电脑系统的日期和时间，查询日期为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企业情况介绍；
（4） 应征人认为有必要附加的与公司资格的评估有关的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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